云南富民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B〕

                                            〔公开〕

                                     富园管函〔4〕号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

对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2025年

第124号建议答复的函

杨晓敏代表：

您提出《关于解决得乐村工业园区土地征收欠款》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中关于“关于解决得乐村工业园区土地征收欠款问题”的建议

经了解，富民工业园区北营钛产业基地得乐村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于2014年8月25日经富民县发展和改革委审核后取得项目立项批复。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全覆盖工作的通知》（昆政发〔2010〕68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社会资金参与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办法的通知》（昆政发〔2010〕69号）等文件规定，为加快北营钛盐产业基地得乐村片区二期开发，本项目采用委托社会投资人参与该片区土地一级开发方式进行，由社会投资人出资完成项目征地补偿、环评报告等项目前期工作。本项目自2017年委托永定街道办事处开展项目征地工作以来已累计拨付2940万元到永定街道办事处用于征地补偿。因部分农户对征地补偿费标准分歧较大，未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加之社会投资人前期费用投入较大导致资金紧张等因素，致使该项目停工。

项目停工后，得乐村部分村民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出要求补偿征地费用。目前，经园区规划建设局与永定街道办事处对接，核对征地面积及金额，梳理已签订征收协议未付款的情况，涉及12户398171.94万元，2022年1月付款15万元，2023年1月付款15万元，目前还欠农户征地补偿款98171.94元。部分农户对征地补偿费标准分歧较大，未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具体征地补偿款还未做核算。

二、下步工作情况

一是由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召集永定街道办事处和社会投资人开展项目资金核算工作，并与社会投资人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化解债务；

二是优化产业定位，请求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等方式，以便能尽快盘活该宗土地；

三是积极与县级相关部门联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尽快筹集资金化解征地欠款。

感谢您对富民产业园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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